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相关工作进展及股票长期停牌合理性的核查意见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宜华木业”、“上市公司”、“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8 日发布了《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拟筹划非行政

许可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 9月 8日起停牌，筹划购买家居、

装饰工程等相关领域的资产，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相关核查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2015 年 8月 13日起，宜华木业相关高管与深圳一家规模较大的装饰工程公

司（以下简称“装饰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接触，双方决定共同推动资产重

组合作事项，宜华木业委派相关人员和相关中介机构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开始对

装饰公司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 

2015 年 9月 18日，宜华木业相关高管与华达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达利”）的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华达利于 1976 年在新加坡成立，

并在 1993 年成为新加坡上市公司。华达利是全球知名的皮革沙发品牌，宜华木

业与华达利双方业务互补性较强，通过本次沟通，双方明确了开展资产重组工作

的意向。华达利 2014 年销售金额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拥有 31 家子公司，其中

境内子公司 11家，境外子公司 20 家。 

2015 年 10月 7日，宜华木业管理团队，华达利管理团队，以及宜华木业财

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负责人在汕头对业务合作的可行性以及重组方式进行

了沟通，并明确了宜华木业及各个中介团队赴新加坡尽调及进一步深入洽谈沟通

重大资产重组合作事项的安排。 

2015 年 10月 8日至 10月 15 日，宜华木业与装饰公司相关股东进行了多次

沟通，由于装饰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继续推进谈判难度较大，宜华木业决定暂缓

相关工作的推进。 

2015 年 10 月 22 日，宜华木业以及相关中介主要负责人赴新加坡，对华达

利新加坡总部进行现场尽调，并与拟聘请的新加坡律师和财务顾问进行了沟通。



随后参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包括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浩律师（广

州）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相关人员，到上海、

昆山、常熟、扬州、淮安对华达利国内 11家子公司以及主要的门店进行了尽调。

此外，依据新加坡相关监管要求，宜华木业聘请海外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海外法律问题及相关事项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2015 年 10月 27日，宜华木业与华达利控股股东 BEM HOLDINGS PTE LTD（以

下简称“BEM”）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就本次交易的商业目的、协商机制、尽职调

查安排以及排他性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进行了公告。 

2015 年 11月 18日，宜华木业与 BEM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通过框架

协议明确了宜华木业拟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理想家居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理想家居”）作为收购主体。理想家居将根据新加坡公司法以法院

方案通过现金方式全面收购华达利 100%股份。收购完成后，华达利从新加坡证

券交易所退市，成为理想家居的全资子公司。双方同意本次收购在取得双方股东

大会批准以及国内、新加坡两地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实施。 

（二）核查情况 

经本财务顾问核查，截至目前，公司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1）与华达利高

管、实际控制人就重大资产重组持续沟通收购意图、交易方案及时间安排，并与

华达利大股东 BEM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2）同国内中介机构团队对标的资产开

展初步尽职调查，持续进行本次重组的方案论证；（3）按照新加坡监管要求聘请

了海外中介机构团队开展海外尽职调查，启动新加坡并购流程；（4）与华达利大

股东 BEM 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明确了收购的主体和方式。 

公司在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前拟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1）完成对华达利

国内 11 家子公司尽职调查工作；（2）完成对华达利主要境外子公司的尽职调查

工作；（3）持续与交易对手沟通谈判，进一步确定具体交易方案；（4）编制符合

国内、新加坡二地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文件。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国内、新加坡二地上市公司，交易方案较为复杂，重组方

案在考虑交易各方商业利益的同时，需要符合两地资本市场的监管要求，相关论

证及完善工作所需时间较长，同时完成相关尽职调查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为了



防止公司股票在本次收购期间发生异常波动，影响交易进程，增加本次交易的不

确定性，给中小股东造成损害，因此公司股票拟自 2015年 12 月 7日起继续停牌

不超过二个月具有合理性。 

（三）核查意见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宜，考虑到本次

方案的复杂性，股票长期停牌安排具有合理性，有利于重组事项的顺利推进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保护。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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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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